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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近年来司法考试命题有所改革，但是法条在司法考试中的重要地位是难以取代的。
通过对历年司考试题的分析，我们发现除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理学、法制史等纯理论学科和个别部
门法外(主要体现在国际法)，90％以上的试题都有直接的法条依据，但是命题又绝不会停留在简单的
法条记忆层面，而是一种事实与法条的穿梭适用。
因此，真正理解、参透法条并在做题时运用自如，是取得司法考试成功的关键。

本书即在对司法考试综合研究分析和总结众多过关者实际经验的基础上，为广大考生提供最实际有效
的一种司法考试复习方法。

 一、主体法与配套法条融会贯通
本书在保证司考法条完整性的基础上，将与主体法相关的司法解释、实施条例等拆解，以【关联规定
】的形式融入主体法中，使二者紧密结合，不仅方便查阅，更有助于理解记忆。

 二、深入分析、讲解知识点
本书首先以【导读】对各部门法的主要内容、司考侧重点等作了简要说明；再以【常考法条归类提示
】归纳总结了2002年司法考试以来常考的重难条文；最后以【命题点分析】深入、透彻地剖析难记难
理解、易混易错知识点。
从而使考生多角度地掌握法条，提高复习效率。

 三、典型习题以练促记
在重难点法条后，附有【强化自测】，通过典型习题的考查方式帮助考生真正做到活学活用，全面提
升考试能力。

四、对于理论科目，以知识点为线索，穿插【命题点分析】、【真题演练】、【强化自测】等，帮助
全面理解和掌握司法考试的重点、难点和命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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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职务侵权行为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
务中致人损害的行为。
法人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行为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但属于《国家赔偿法》赔偿事由的
，应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处理。
与《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l款结合学习。
1.构成要件。
确认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其工作人员的致害责任，须满足以下要件：（09／3／69）（1）法人工作
人员致人损害的行为必须是执行职务的行为。
确定法人工作人员是否执行职务，一般采用客观说，即以执行职务的外在表现形态为标准，如果行为
在客观上表现为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指示办理的事件要求相一致，就应认定属于执行职务的范围。
所以，下列行为不属于执行职务范围：①超越职责行为。
即工作人员超越了其职责范围而实施的行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承担责任。
②擅自委托行为。
工作人员未经授权，擅自将自己应完成的事务委托他人办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该受托人所为的侵
权行为不负责任。
③违反禁令的行为。
对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规章制度明令禁止的行为，工作人员不顾管理制度的约束而为之，不属于执行
职务行为。
④借用机会行为。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提供的机会，趁机处理私事而发生的损害，如果行为与执行职务没有关联，不属于
执行职务范围。
不过如果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以执行职务为方法，故意致害他人，以达到个人不法目的，虽然其
内在动机是出于个人的私利，但其行为与职务有内在的关联，因此也认为是执行职务的行为。
（2）法人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造成了客观的损害后果。
（3）法人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须有因果关系。
2.责任性质。
通说认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其工作人员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性质为替代责任。
3.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处理，不能适用普通民事赔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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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2国家司法考试全攻略:民法》法条+关联规定+命题点分析+强化自测=顺利过关，主体法与配套
法条融会贯通，深入阐释命题点，典型习题以练促记，用最精简的内容涵盖最大的分值，用最短的时
间掌握最重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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